
国金通用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一次提示公告

根据《国金通用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

定，当国金通用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之基础份额（国金沪深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大于或等于1.5000元时，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6月4日，国金

沪深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阀值1.500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国金沪深

300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

示如下：

一、本基金之国金沪深300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

对稳定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额

折算前国金沪深300A份额的份额数与份额折算后国金沪深

300A份额的份额数相等；份额折算前国金沪深300A份额的

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国金沪深300A份额的资产净值及其

新增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的资产净值之和相等； 份额折算

前国金沪深300A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国金沪

深300A份额与新增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 国金沪深300A

份额持有人份额折算后获得新增的份额数，即在份额折算基

准日国金沪深300A份额参考净值超出1.0000元的部分全部

折算为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

二、本基金之国金沪深300B份额表现为预期风险高、预

期收益高的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

额折算前国金沪深300B份额的份额数与份额折算后国金沪

深300B份额的份额数相等； 份额折算前国金沪深300B份额

的资产净值与份额折算后国金沪深300B份额的资产净值及

其新增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的资产净值之和相等； 份额折

算前国金沪深300B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国金

沪深300B份额与新增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国金沪深300B

份额持有人份额折算后获得新增的份额数，即在份额折算基

准日国金沪深300B份额参考净值超出1.0000元的部分全部

折算为场内国金沪深300份额。

三、国金沪深300A份额、国金沪深300B份额在折算前可

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

能发生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

所带来的风险。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

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国金沪深300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

算的阀值1.5000元有一定差异。

五、其他重要提示：

1、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

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国

金沪深300A份额与国金沪深300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国金沪

深300份额的申购、赎回相关等业务，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

发布的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

阅基金合同及《国金通用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4000－2000－18（免长途话费）。

2、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5-03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如下：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销 量

（

辆

）

产 量

（

辆

）

本月数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

）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

）

汽车

产品

中重卡

（

含非完整车辆

）

7,620 12,479 35,616 60,978 -41.59 7,508 11,808 35,540 60,976 -41.71

轻卡

（

含微卡

）

31,807 33,245 168,878 207,767 -18.72 32,010 30,671 178,900 205,247 -12.84

大中客

（

含非完整车辆

）

587 602 2,548 2,990 -14.78 649 461 2,696 2,960 -8.92

轻客

2,771 3,136 12,155 14,752 -17.60 2,776 3,325 12,239 14,764 -17.10

MPV/SUV

及其他

903 725 5,672 3,598 57.64 1,326 732 7,128 3,358 112.27

合计

43,688 50,187 224,869 290,085 -22.48 44,269 46,997 236,503 287,305 -17.68

发动

机产

品

奥铃发动机

8,033 9,687 46,993 42,575 10.38 7,921 8,902 47,758 44,120 8.25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12,883 9,656 67,878 51,009 33.07 14,692 9,918 71,951 51,307 40.24

合计

20,916 19,343 114,871 93,584 22.75 22,613 18,820 119,709 95,427 25.45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5年中报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股票代码：

600246

编号：临

2015-039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

年1月6日起停牌。 2015年1月20日，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披

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于2015年1月6日起连续停

牌；因涉及的相关资产规模大、范围广、程序复杂，工作量大，2015年

4月10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

4月20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2个月。

截止目前， 公司及交易对手等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具体进展如下：

1、尽职调查工作进展情况

券商、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正在按计划加紧对本次重组

事项所涉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目前正在进行以下尽职调查工

作：

对标的资产业务的业务模式、用户构成、产品结构、业务资质、用

户活跃度以及未来产品推出计划、市场预计等进行尽职调查；

对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股东情况、公司章程、历史沿革、重大合

同等法律情况进行尽职调查；

对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财务报表、纳税情况、负债、知识产权等

财务、资产情况进行尽职调查。

截至目前，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相关各方就

交易结构正在商谈过程中；

2、本次重组具体方案细节仍在与各方协商，重组方案仍在进行

进一步完善；

3、 目前公司及相关方就本次重组中拟收购标的资产的估值定

价仍在进一步协商、确定。

鉴于上述原因， 公司目前仍然无法最终确定本次重组的具体方

案，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公司将在上述工作完成后， 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审议本次重组有

关议案。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

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

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65,890 151,190 857,291 787,073 8.92% 144,008 145,268 807,842 805,970 0.23%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127,426 140,776 682,265 692,139 -1.43% 124,766 139,588 662,332 705,321 -6.09%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10,392 18,751 62,905 85,776 -26.66% 12,512 17,389 56,196 85,155 -34.0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165,639 144,486 887,069 785,487 12.93% 143,000 138,627 838,086 767,238 9.23%

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

公司

3,076 1,366 12,733 5,927 114.83% 3,106 1,227 12,474 5,875 112.32%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120 184 486 1,296 -62.50% 90 514 406 1,297 -68.70%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

车有限公司

749 2,509 5,993 15,984 -62.51% 902 2,310 3,912 13,668 -71.38%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6,754 8,205 34,571 53,612 -35.52% 6,005 10,002 34,415 54,524 -36.88%

合计

480,046 467,467 2,543,313 2,427,294 4.78% 434,389 454,925 2,415,663 2,439,048 -0.96%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A

股简称： 广汽集团

A

股代码：

601238

公告编号：临

2015

—

042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H

股代码：

02238

债券简称：

12

广汽

01

、

02

、

03

债券代码：

122242

、

122243

、

12235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

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47,446 50,750 195,006 196,840 -0.93% 51,262 33,701 196,141 141,513 38.6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38,157 32,220 150,449 149,176 0.85% 37,068 30,780 154,644 147,289 4.99%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11,731 11,503 56,469 56,333 0.24% 13,554 11,472 54,179 51,118 5.99%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

公司

2,018 6,866 17,848 28,752 -37.92% 2,896 5,842 15,691 26,934 -41.74%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6,406 5,895 25,065 24,092 4.04% 6,006 6,616 24,712 22,152 11.56%

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1,830 2,980 5,404 12,439 -56.56% 1,564 2,870 6,435 11,401 -43.56%

本田汽车

（

中国

）

有限公司

279 577 9,460 5,407 74.96% - 490 7,993 5,475 45.99%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226 349 1,539 1,423 8.15% 220 392 1,223 1,218 0.41%

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

1 103 19 329 -94.22% - 35 56 217 -74.19%

汽车合计

108,094 111,243 461,259 474,791 -2.85% 112,570 92,198 461,074 407,317 13.20%

五羊

－

本田摩托

（

广州

）

有限公司

78,101 82,942 431,492 382,685 12.75% 84,085 83,754 435,794 373,725 16.6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5-036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月27日召开的201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

2014年末股份总数36,01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45元(含税)。 2014

年度不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0,1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4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0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275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2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1日（周四），除息日为：2015年6月12日（周五）。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 12� �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106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桂林市翠竹路27-2号（琴潭汽车客运站大楼）

咨询联系人：黄锡军，陈薇

咨询电话：0773-3558955

传真电话：0773-3558955

七、备查文件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并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5年5月22日起停牌并发布了《河

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52）；于2015年5月29日起继续停牌并发布了《河南中孚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53）。

截止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未最终确定，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 公司本次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建设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项目，拟募投项目行业的特殊性及中心数据备

份的要求，对项目用地周围规划布局、环境、供电系统、周边安全等

方面均具有较高要求， 项目选址需事前征询政府及相关部门同意，

公司正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在选址及取得符合要求的

用地方面获得地方政府的确认，直接决定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可行。 截至目前，上述用地事项能否取得政府

部门批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的互联网数据中

心（IDC）项目系公司新开拓的业务领域，为了保障项目建设过程顺

利实施及项目建成后的效益， 公司拟与IDC运维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合作。 截至目前，有关业务合作事项正在谈判过程中，能否达成一致

意见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继续进行，也关系到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确定及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项目的实施，该事项

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原因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 [2014]78号）

中“六、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停牌

期限届满前2个交易日向本所申请第一次延期复牌， 延期时间不超

过5个交易日” 之“（二）须事先取得有权部门批准的相关事项尚未

获批的”规定的情形。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日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

推进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根据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15-018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于2015年6月2日、6月3日、6月4日， 公司A股股票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核实

情况说明如下：

1、2014年12月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H股股票、A股股票分别于

2015年1月2日、2015年1月5日起复牌。

2、重组预案披露后，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

项工作。 于2015年3月13日、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3日，公司先后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准备案，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相

关中介机构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2号》（证监会公告[2015]10号）修订版，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等问题与解答》等相关要求，对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函证确认，除已公开披露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

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本公告说明事项及公司已公开披露事项外，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本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关于调整天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原天弘深成）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及确权流程的公告

天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天弘鑫动力” 或“本基金” ，

基金代码：164205）由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天弘深成” ，基金

代码：164205）转型而成。天弘深成自2015年5月7日终止上市后，原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基金份额，改为统一登记在由基金管理人在其直销开立

的“天弘深成指基金转型临时账户” 下。该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下简称“投资者” ）需

要对该部分份额进行重新确认与登记后，方可进行天弘鑫动力的基金份额赎回及其他交

易业务，此过程称之为“确权”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已于2015年5月22日公告了《天

弘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天弘深成）基金份额“确权” 登记指引》，现

有的确权业务受理机构包括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以下简称天弘基金直销中

心）、中国工商银行各代销网点。

一、调整确权业务受理机构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中国工商银行各代销网点不再作为天弘鑫动力确权业务的受理

机构。

二、调整个人投资者确权流程

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确权业务，天弘基金直销中心为个人投资者办理远程确权业务：

1、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个人投资者可以在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立开放式基金账

户后，通过邮寄等方式向天弘基金直销中心提供确权申请资料：

a.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

b.投资者原交易所场内交易证券账户卡原件以及复印件；

c.填妥并签字或盖章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权业务申请表》（可至本公司官网

www.thfund.com.cn下载或向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索取）；

d.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经其签字的复印件，以及经委托

人签字确认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e.开放式基金账户注册成功确认单。

f.其他材料（投资者本人手持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2、确权业务具体办理流程请参见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5月22日公告的《天弘鑫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原天弘深成）基金份额“确权” 登记指引》，并可致电基

金管理人：400-710-9999（免长途话费）了解详细情况。

3、远程确权业务受理机构：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59�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A�座 16�层

邮编：300203

联系人：天弘基金客服中心

客户服务电话：400-710-9999（免长途话费）

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thfund.com.cn

三、特别提示

1、确权遵从谨慎原则，如果投资者不按照流程办理相关手续或者虽按照流程办理了

相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则本公司不予确认。

2、 为避免因资料不全等原因导致确权失败， 请投资者在提供材料前致电基金管理

人：400-710-9999（免长途话费）了解详细情况。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5－02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现金红利0.29元（含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根据持股主体不

同，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派现金红利0.2755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派现金红利0.261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1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6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12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2015年4月21�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刊登于 2015�年4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201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4�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1,15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9�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分配股利33,350万元。

1、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暂按5%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进行发放，扣税

后实际派发红利为每股0.275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

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

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股息0.261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61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9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1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6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12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5�年6�月11�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

发。

2、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0-36063595

七、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4日

■ 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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